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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交通運輸部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moc.gov.cn/zfxxgk/bnssj/zcfgs/201504/t20150401_1796972.html）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铁路危险货物运输安全监督管理规定铁路危险货物运输安全监督管理规定铁路危险货物运输安全监督管理规定铁路危险货物运输安全监督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令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令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令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令 2015201520152015 年第年第年第年第 1111 号号号号））））    

    

 《铁路危险货物运输安全监督管理规定》已于 2015 年 2 月 27 日经第 2 次部务会议通过，现

予公布,自 2015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 

 

 

部长 杨传堂  

2015 年 3 月 12 日 

 

铁路危险货物运输安全监督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为加强铁路危险货物运输安全管理，保障公众生命财产安全，保护环境，根据《安

全生产法》《铁路法》《铁路安全管理条例》《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本规定所称危险货物，是指具有爆炸、易燃、毒害、感染、腐蚀、放射性等危险

特性，在铁路运输过程中，容易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毁损或者环境污染而需要特别防护的物质

和物品。  

   第三条铁路运输企业应当依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标准以及国务院铁路行业监督管理

部门制订公布的铁路危险货物品名等规定，落实运输条件，加强运输管理，确保运输安全。  

   第四条禁止运输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生产和运输的危险物品、危险性质不明以及未采取

安全措施的过度敏感或者能自发反应而产生危险的物品。高速铁路、城际铁路等客运专线及旅

客列车禁止运输危险货物，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五条铁路危险货物运输安全管理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强化和

落实铁路运输企业、专用铁路、铁路专用线等危险货物运输相关单位（以下统称运输单位）的

主体责任。  

   第六条国家铁路局及地区铁路监督管理局（统称铁路监管部门）负责铁路危险货物运输

安全监督管理工作。  

   第七条国家鼓励采用有利于提高安全保障水平的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鼓励规模化、集

约化、专业化和发展专用车辆、专用集装箱运输危险货物。支持开展铁路危险货物运输安全技

术以及对安全、环保有重大影响的项目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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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运输条件 

 

第八条运输危险货物应当在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标准规定，具备相应品名办理条件的

车站、专用铁路、铁路专用线间发到。  

   铁路运输企业应当将办理危险货物的车站名称、作业地点（货场、专用铁路、铁路专用

线名称）、办理品名及编号、装运方式等信息及时向社会公布。发生变化的，应当重新公布。  

   第九条运输危险货物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其他有关规定使用专用的设施设备。

依法应当进行产品认证、检验检测的，经认证、检验检测合格方可使用。  

   第十条危险货物装卸、储存场所和设施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装卸、储存专用场地和安全设施设备封闭管理并设立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设施

设备布局、作业区域划分、安全防护距离等符合规定；  

   （二）设置有与办理货物危险特性相适应，并经相关部门验收合格的仓库、雨棚、场地

等设施，配置相应的计量、检测、监控、通信、报警、通风、防火、灭火、防爆、防雷、防静

电、防腐蚀、防泄漏、防中毒等安全设施设备，并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保证设施设备的正

常使用；  

   （三）装卸设备符合安全要求，易燃、易爆的危险货物装卸设备应当采取防爆措施，罐

车装运危险货物应当使用栈桥、鹤管等专用装卸设施，危险货物集装箱装卸作业应当使用集装

箱专用装卸机械；  

   （四）法律、行政法规、标准和安全技术规范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一条运输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对本单位危险货物装卸、储存作业场所和设

施等安全生产条件进行安全评价。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需要委托相关机构进行安全评价的，运输单位应当委托具备国家规

定资质条件且业务范围涵盖铁路运输、危险化学品等相关领域的机构进行。  

   新建、改建危险货物装卸、储存作业场所和设施，在既有作业场所增加办理危险货物品

类，以及危险货物新品名、新包装和首次使用铁路罐车、集装箱、专用车辆装载危险货物的，

应当进行安全评价。  

   第十二条装载和运输危险货物的铁路车辆、集装箱和其他容器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制造、维修、检测、检验和使用、管理符合标准和有关规定；  

   （二）牢固、清晰地标明危险货物包装标志和警示标志；  

   （三）铁路罐车、罐式集装箱以及其他容器应当封口严密，安全附件设置准确、起闭灵

活、状态完好，能够防止运输过程中因温度、湿度或者压力的变化发生渗漏、洒漏；  

   （四）压力容器应当符合国家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制订并公布的《移动式压力容

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气瓶安全技术监察规程》等有关安全技术规范要求，并在经核准的检

验机构出具的压力容器安全检验合格有效期内；  

   （五）法律、行政法规、安全技术规范和标准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三条运输危险货物包装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包装物、容器、衬垫物的材质以及包装型式、规格、方法和单件质量（重量），应

当与所包装的危险货物的性质和用途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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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包装能够抗御运输、储存和装卸过程中正常的冲击、振动、堆码和挤压，并便于

装卸和搬运；  

   （三）包装外表面应当牢固、清晰地标明危险货物包装标志和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四）法律、行政法规、安全技术规范和标准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三章 运输安全管理 

 

第十四条托运危险货物的，托运人应当向铁路运输企业如实说明所托运危险货物的品名、

数量（重量）、危险特性以及发生危险情况时的应急处置措施等。对国家规定实行许可管理、

需凭证运输或者采取特殊措施的危险货物，托运人或者收货人应当向铁路运输企业如实提交相

关证明。不得将危险货物匿报或者谎报品名进行托运;不得在托运的普通货物中夹带危险货物，

或者在危险货物中夹带禁止配装的货物。  

   第十五条铁路运输企业应当对承运的货物进行安全检查。不得在非危险货物办理站办理

危险货物承运手续，不得承运未接受安全检查的货物，不得承运不符合安全规定、可能危害铁

路运输安全的货物。  

   下列情形，铁路运输企业应当查验托运人、收货人提供的相关证明材料并留存备查：  

   （一）国家对生产、经营、储存、使用等实行许可管理的危险货物；  

   （二）国家规定需要凭证运输的危险货物；  

   （三）需要添加抑制剂、稳定剂和采取其他特殊措施方可运输的危险货物；  

   （四）运输包装、容器列入国家生产许可证制度工业产品目录的危险货物;  

   （五）法律、行政法规及国家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十六条运输单位应当如实记录运输的危险货物品名及编号、装载数量（重量）、发到站、

作业地点、装运方式、车（箱）号、托运人、收货人、押运人等信息，并采取必要的安全防范

措施，防止丢失或者被盗；发现爆炸品、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剧毒品丢失或者被盗、被抢的，

应当立即向当地公安机关报告。  

   第十七条运输放射性物质时，托运人应当持有生产、销售、使用或者处置放射性物质的

有效证明，配置防护设备和报警装置。运输的放射性物质及其运输容器、运输车辆、辐射监测、

安全保卫、应急预案及演练、装卸作业、押运、职业卫生、人员培训、安全审查等应当符合《放

射性物品运输安全管理条例》《放射性物质安全运输规程》等法律、行政法规和标准的要求。

运输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对放射性物质运输进行现场检测。  

   第十八条危险货物的储存方式、方法以及储存数量、隔离等应当符合规定。仓库、雨棚、

储罐等专用设施，应当由专人负责管理。剧毒品以及储存数量构成重大危险源的其他危险货物，

应当单独存放，并实行双人收发、双人保管制度。  

   第十九条危险货物运输装载加固以及使用的铁路车辆、集装箱、其他容器、集装化用具、

装载加固材料或者装置等应当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技术规范和安全要求。不得使用技术

状态不良、未按规定检修（验）或者达到报废年限的设施设备，禁止超设计范围装运危险货物。  

   货物装车（箱）不得超载、偏载、偏重、集重。货物性质相抵触、消防方法不同、易造

成污染的货物不得同车（箱）装载。禁止危险货物与普通货物混装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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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条危险货物装卸作业应当遵守安全作业标准、规程和制度，并在装卸管理人员的

现场指挥或者监控下进行。  

   第二十一条运输危险货物时，托运人应当配备必要的押运人员和应急处理器材、设备和

防护用品，并使危险货物始终处于押运人员监管之下。  

   铁路运输企业应当告知押运注意事项，检查押运人员、备品、设施及押运工作情况，并

为押运人员提供必要的工作、生活条件。  

   押运人员应当遵守铁路运输安全规定,检查押运的货物及其装载加固状态，按操作规程使

用押运备品和设施。  

   第二十二条运输单位间应当按照约定的交接地点、方式、内容、条件和安全责任等办理

危险货物交接。  

   第二十三条危险货物车辆编组、调车等技术作业应当执行相关技术标准和管理办法。  

   运输危险货物的车辆途中停留时，应当远离客运列车及停留期间有乘降作业的客运站台

等人员密集场所和设施，并采取安全防范措施。装运剧毒品、爆炸品、放射性物质和气体等危

险货物的车辆途中停留时，铁路运输企业应当派人看守。  

   第二十四条装运过危险货物的车辆、集装箱，卸后应当清扫洗刷干净，确保不会对其他

货物和作业人员造成污染、损害。洗刷废水、废物处理应当符合环保要求。  

   第二十五条运输单位应当按照国家劳动安全职业卫生有关规定配备符合国家防护标准要

求的劳动保护用品和职业防护等设施设备，开展从业人员职业健康体检，建立从业人员职业健

康监护档案，预防人身伤害。  

   第二十六条运输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危险货物运输安全管理、岗位安全责任、教育培训、

安全检查和隐患排查治理、安全投入保障、劳动保护、应急管理等制度，完善危险货物包装、

装卸、押运、运输等操作规程和标准化作业管理办法。  

   第二十七条运输单位应当对本单位危险货物运输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环保、法制教育和

岗位技术经常性培训，经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  

   从业人员应当掌握所运输危险货物的危险特性及其运输工具、包装物、容器的使用要求

和出现危险情况时的应急处置方法。  

   第二十八条运输单位在法定假日和传统节日等运输高峰期或者恶劣气象条件下，以及国

家重大活动期间，应当采取安全应急管理措施,加强铁路危险货物运输安全检查，确保运输安

全。必要时可采取停运、限运、绕行等措施。  

   第二十九条运输单位、托运人应当制定本单位铁路危险货物运输事故应急预案，配备应

急救援人员和必要的应急救援器材、设备、设施，并定期组织应急救援演练。  

   第三十条危险货物运输过程中发生燃烧、爆炸、环境污染、中毒或者被盗、丢失、泄漏

等情况，押运人员和现场有关人员应当立即按规定报告，并按照应急预案开展先期处置。运输

相关单位负责人接到报告后，应当迅速采取有效措施，组织抢救，防止事态扩大，减少人员伤

亡和财产损失，并报告当地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环境保护、公安、卫生主管部门以及铁路监督

管理局，不得隐瞒不报、谎报或者迟报，不得故意破坏事故现场、毁灭有关证据。  

   第三十一条铁路运输企业应当实时掌握本单位危险货物运输状况，并按要求向所在地铁

路监督管理局报告危险货物运量统计、办理站点、设施设备、安全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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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监督检查 

 

第三十二条铁路监管部门依法对运输单位执行有关危险货物运输安全的法律、行政法规、

规章和标准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重点监督检查下列内容：  

   （一）危险货物运输安全责任制、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的建立、完善情况；  

   （二）危险货物运输从业人员安全、环保培训及考核情况；  

   （三）保证本单位危险货物运输安全生产投入情况；  

   （四）危险货物运输安全隐患排查治理情况；  

   （五）危险货物运输设施设备配置、使用、管理及检测、鉴定和安全评价情况；  

   （六）危险货物办理站信息公布情况；  

   （七）承运危险货物安全检查情况；  

   （八）危险货物运输作业环节安全管理情况；  

   （九）重大危险源安全管理措施落实情况；  

   （十）危险货物运输事故应急预案制定、应急救援设备和器材配置、应急救援演练等情

况；  

   （十一）危险货物运输事故报告情况；  

   （十二）依法应当监督检查的其他情况。  

   第三十三条铁路监管部门进行监督检查时，可以依法采取下列措施：  

   （一）进入铁路危险货物运输作业场所检查，调阅有关资料，向有关单位和人员了解情

况；  

   （二）纠正或者要求限期改正危险货物运输安全违法行为；对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

行为，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三）责令立即排除危险货物运输事故隐患；重大隐患排除前或者排除过程中无法保证

安全的，应当责令撤出危险区域内的作业人员，责令暂时停运或者停止使用相关设施、设备；  

   （四）责令立即停止使用不符合规定的设施、设备、装置、器材、运输工具等；  

   （五）依法查封或者扣押有根据认为不符合保障安全生产的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设

施、设备、器材，并作出处理决定；  

   （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措施。  

   第三十四条铁路监管部门行政执法人员应当忠于职守、秉公执法，遵守执法规范；对监

督检查过程中知悉的商业秘密负有保密责任。行政执法人员依法履行监督检查职责时，应当出

示有效执法证件。  

   被监督检查单位和个人对铁路监管部门依法进行的监督检查应当予以配合，如实提供有

关情况或者资料，不得拒绝、阻挠。  

   第三十五条铁路监管部门应当建立健全危险货物运输安全监督检查制度，加强行政执法

人员危险货物运输安全知识培训，配备必要的安全检查装备，应用信息化手段和先进技术，不

断提高监管水平。  

   铁路监管部门监督检查时，可聘请熟悉铁路危险货物运输、化学化工、安全技术管理、

应急救援等的专家和专业人员提供技术支撑，可依法委托安全技术机构对危险货物运输安全实



6 
 

施监督检查。  

   第三十六条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权向铁路监管部门举报危险货物运输违法违规行为。  

   铁路监管部门接到举报，应当及时依法处理；对不属于本部门职责的，应当及时移送有

关部门处理。  

   第三十七条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运输危险货物的，按照《违反〈铁路安全管理条例〉

行政处罚实施办法》及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实施处罚；依法应当由其他部门实施处罚的，

应当通报有关部门依法处理。  

   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运输危险货物，造成铁路交通事故或者其他事故的，依法追究

相关单位及其主要负责人、工作人员的行政责任；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三十八条铁路监管部门应当建立危险货物运输违法行为信息库，如实记录运输单位的

违法行为信息。对无正当理由拒绝接受监督检查、故意隐瞒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材料以及受到行

政处罚等违法情节严重的企业予以公告。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九条军事运输危险货物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第四十条本规定自 2015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 


